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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生活扶助辦法 

112.01.10 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

112.02.07 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： 

為扶助及鼓勵中華醫事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生安心就學、奮發向上

並完成學業，訂定「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生活扶助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。 

二、本辦法經費來源係由本校募款部份經費支應，用罄為止。 

三、扶助項目: 

(一)到校上課時間之用餐補助。 

(二)上學、放學交通補助。 

(三)住宿補助。 

(四)其他項目，經生活助學金審查會議同意補助項目。 

四、申請對象及條件： 

本校在籍學生，因家庭遭逢變故致使經濟陷入困頓，未獲得政府之中低

收入戶、低收入戶等相關補助而無法安心就學者。 

五、用餐補助：依本校「紓困愛心餐卷申請規定」辦理。 

六、交通補助： 

(一)補助資格：搭乘本校專車通勤到校上課之學生。 

(二)補助額度：搭乘專車補助1/3車資為上限。  

(三)申請方式：專車補助憑每學期專車繳費證明填寫申請表送生活輔導組

辦理。 

(四)審查方式：與每學期生活助學金審查會議合併實施。 

七、住宿補助：  

(一) 補助項目：入住本校宿舍之學生補助。 

(二) 補助額度：本校宿舍費用補助 1/3為上限。 

(三) 申請方式：填寫申請表檢據送生活輔導組辦理。 

(四) 審查方式：與每學期生活助學金審查會議合併實施。 

八、受理時間：本辦法的交通補貼、住宿補貼每學期受理乙次，申請期間自

第 6週至第 10週受理申請，逾時不受理。 

九、如獲得政府之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等相關補助時，本扶助項目則停止

發放。 

十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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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醫 事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生 活 扶 助 申 請 表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班級  姓名  學號 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戶籍地址  

通信地址  

家長姓名 年齡 存/歿 職業 聯絡電話 

     

     

申請項目 

□交通補助      □住宿補助      □其他項目補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未獲得政府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等相關補助，如有申請不實情形，除撤銷繳回生活扶助金

外，並依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議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事 由 ( 導 師 訪 談 後 填 寫 ) 

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單  據  黏  貼(浮貼處) 

 

審查意見 

系主任 生輔組長 學務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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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紓困愛心餐卷申請規定 

111年 11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： 

為照顧本校經濟弱勢學生，避免因家庭遭逢變故致無法兼顧生活飲食

而影響身體健康，協助學生安心就學。 

二、申請對象及條件： 

本校在籍學生，因遭逢變故致使經濟陷入困頓而三餐困難者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

填寫申請表，請導師訪談後填寫申請事由，經生輔組審查確認後領取

餐券。申請表有效使用日期為申請日起一個月內適用。 

四、申請期間： 

1.愛心餐卷僅於學期間供應，不包括寒暑假。 

2.每次領取以一週為限，一週後視需要得再次領取，以申請日起一個月

內為限，需要時須重新申請。 

五、領取及使用規定： 

1.憑申請表每週最多領取 14張餐卷，至本校美食街兌換。 

2.每餐限用乙張，不找零，並遵守餐卷使用辦法及消費須知。 

六、一般規定： 

1.限申請人使用、不得將餐卷轉售或兌換後轉售他人。 

2.當學期領用的餐卷未使用者，於期末須交回生輔組。 

3.申請期間已獲得各項政府紓困補助時即停止發放。 

4.如違反上述規定使用方式，即終止申請及使用資格，並依學生獎懲辦

法辦理。 

七、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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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紓困愛心餐卷申請表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班級 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

    

申 請 事 由 ( 導 師 訪 談 後 填 寫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 

導師電話： 

系主任 生輔組長 學務長 

   

領  用  記  錄 

領用日期 餐卷編號 領用人簽名 生輔組核章 

 -   

 -   

 -   

 -   

★如有疑問，請洽生輔組詢問(分機 237、243) 

 


